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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一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一

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９５

，

５６０．５５ ８９

，

８６０．４１ ６．３４

营业利润（万元）

３

，

８１２．７２ ４

，

０２７．６１ －５．３４

利润总额（万元）

３

，

８００．９６ ４

，

１４０．９５ －８．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２

，

４１４．４４ ２

，

９６７．５０ －１８．６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２６５ －１８．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４ １．４６ －０．４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８４４

，

６１５．９３ ９４２

，

００７．６３ －１０．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２３３

，

０３１．６２ ２３０

，

２５９．０５ １．２０

股本（股）

１

，

１２０

，

１３９

，

０６３ １

，

１２０

，

１３９

，

０６３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０８０４ ２．０５５６ １．２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确认的

ＢＴ

项目未确认融资收益少于去年同期，使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0日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64� � �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2014-010

年度

报 告 摘 要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龚严冰 戴文增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７２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７２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８２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８２

电子信箱

ＣＩＯ＠ｎｈｄ．ｃｏｍ．ｃｎ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ｎｈｄ．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７

，

３７９

，

７１６

，

５４３．３９ ６

，

６６２

，

４６４

，

１２６．８４ １０．７７％ ５

，

６８６

，

５１４

，

５５０．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３６

，

２７８

，

１０９．１５ １５９

，

５３４

，

１３７．２４ －２４８．１１％ １４５

，

６６６

，

２２４．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８１

，

８６９

，

２３８．７３ １３６

，

６９９

，

８２１．６６ －２３３．０４％ １３７

，

８５７

，

２５１．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７５

，

７０７

，

９９７．６１ ４６３

，

１５４

，

１０８．７４ －６２．０６％ ４７５

，

１４７

，

１１６．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４ ０．３ －２４６．６７％ ０．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４ ０．３ －２４６．６７％ ０．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０．０９％ １２．８９％ －３２．９８％ ２２．６６％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３

，

７９２

，

１９６

，

２３０．５４ ３

，

３９７

，

１２２

，

７７１．１６ １１．６３％ ２

，

８３３

，

３０７

，

１８７．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０３７

，

２４８

，

１７１．０３ １

，

３２０

，

０７２

，

５３９．１１ －２１．４２％ １

，

１６７

，

５５１

，

８７７．１９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６

，

１９２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１４

，

９７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２．０９％ ２２７

，

８９１

，

９３４ １６

，

３９１

，

９３４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８１％ ４２

，

２８２

，

０００ ０

林汉文 境内自然人

４．７２％ ２５

，

５４９

，

７５６ ０

陈双玉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７％ ２５

，

２７５

，

１００ ０

陈发树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２％ １０

，

９２７

，

９５６ １０

，

９２７

，

９５６

陈志勇 境内自然人

１．９％ １０

，

３１２

，

９００ ０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２％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林宗杰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１％ ４

，

９５０

，

３８４ ０

天津六禾碧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１％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刘晓初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４％ ４

，

００４

，

１６３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新华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陈志勇先生系新华都集团法定代表人陈发树先生的弟弟。 根

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关于投资者及一致

行动人的规定，新华都集团、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陈发树先生和陈志勇先生应认定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１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顾客第一、保证满意”的服务承诺，脚踏实地、稳健经营，下大力气做好门店整合及

升级工作，对华东地区亏损门店及福建省内扭亏无望的门店进行较大力度的关店处理，同时对丰泽店等主

力门店进行升级装修，力争为顾客营造舒适满意的购物环境；在电子商务及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公

司积极从传统零售向与电子商务融合转变，以做大做强电子商务产业为公司战略目标；同时，公司尝试多元

化经营即加大商业地产投资力度，力争与主业形成产业优势互补。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３７９

，

７１６

，

５４３．３９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０．７７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２３６

，

２７８

，

１０９．１５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２４８．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１８１

，

８６９

，

２３８．７３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２３３．０４％

。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

１４

家，关停

１６

家，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门店总数为

１２１

家，其中百

货

８

家（经营总面积约

１１．４７

万平方米）、百货超市综合体

１

家（经营总面积约

３．３

万平方米）、超市

１１２

家

（其中

６

，

０００

平方米以上的大卖场共

４９

家）； 公司连锁门店面积超过

８６

万平方米， 平均单店面积达

７

，

１７０

平方米。

（

２

）报告期内公司行业状况分析

报告期，面对错综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国家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改革促调整，以调整促发展，国民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２０１３

年国内市场需求仍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保持平稳但增速减缓，达到

２３．４４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１３．１％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１１．５％

），增

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１．２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零售总额

２０．８９

万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６％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

上年上涨

２．６％

。 福建省内，

２０１３

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８

，

１５０．３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

，其中商

品零售总额

７

，

１８６．６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６％

。

２０１２

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物价上涨和对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以及网络零售等新兴零售模式

的快速发展扩张等影响，零售业态结构、经营模式乃至整体格局出现了新的调整变化，连锁零售企业普遍出

现明显的销售增长乏力情况，传统连锁零售企业的经营受到冲击。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加

上国家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的出台，着力于释放内需潜力、大力发展绿色消费、服务消费和信息消费，以及

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城镇化的推进，未来中国消费市场仍将会表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未来，零售企

业将加快转型升级，实体与网络零售加快融合，通过全渠道、复合型、差异化经营，加强供应链管理，跨区域

并购重组，加快业态创新、品牌建设以及绿色循环发展，提高行业组织化程度与整体质量水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优化和调整银行卡刷卡手续费的通知》，优化和调整刷卡手续费按

照有利于鼓励消费、降低流通成本、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适当下调部分偏高刷卡手续费标

准，减轻商户负担，方便群众持卡消费，促进银行卡产业健康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要着力释放内需潜力，大力发展绿色消

费和服务消费；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交通物流业将降低费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国务院下发

《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２０１５

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

１８

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

额突破

３

万亿元的目标；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商务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内贸规划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

了内贸规划工作目标，为推动内贸管理工作创新，充分发挥各类内贸规划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国内贸易又

好又快发展提出了实施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商务部印发《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应用的实施意见》，对工作

目标和原则、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

３

）经营成果分析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营业总收入

７

，

３７９

，

７１６

，

５４３．３９ ６

，

６６２

，

４６４

，

１２６．８４ １０．７７

营业成本

５

，

９２５

，

０１４

，

９９１．８１ ５

，

３０７

，

３７２

，

０５７．４５ １１．６４

三项费用

１

，

５１２

，

８０９

，

４８９．８６ １

，

１２５

，

５１９

，

２８８．０９ ３４．４１

利润总额

－１９０

，

１７０

，

８０７．９３ ２００

，

９８３

，

８８４．６４ －１９４．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６

，

２７８

，

１０９．１５ １５９

，

５３４

，

１３７．２４ －２４８．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５

，

７０７

，

９９７．６１ ４６３

，

１５４

，

１０８．７４ －６２．０６

２０１３

年公司拟新增

１２

家连锁门店，实际开店

１４

家；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储备发展项目以确保企业发展

后劲。

其余未达计划目标的说明：

受经济结构调整和外需疲软的影响，我国经济呈低速增长态势；居民收入增速趋缓，消费意愿普遍不

强；网上零售快速增长，对实体零售业务的冲击进一步显现；传统零售商同质化严重，竞争日趋激烈；本年度

受华东区域亏损影响，公司对发展预期不佳的门店实行关店处理，部分主力门店重装等致使未达计划目标。

（

４

）核心竞争力分析

①

长期规范经营形成的品牌优势

公司长期以来守法经营、规范运作，积累了丰富的连锁经营管理的经验，“新华都”品牌在福建省内的消

费者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司的区域龙头地位正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作为一家区域零售连锁龙

头企业，凭借在当地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公司对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及需求变化有着较深的了解和把握，因此

能够为当地消费者提供更加符合其购物习惯的商品与服务。

②

突出的区域行业龙头地位

公司作为福建省零售连锁龙头企业，无论与当地其他零售企业或与外资零售商相比，均具备了区域规

模优势。公司长期扎根福建市场，在福建省经济最发达的“闽南金三角”的泉州和漳州，公司处于业内领先地

位，同时在三明、龙岩地区，也保持领先发展态势，从而形成了本土先发的优势。

③

百货业态与超市业态互补相得益彰

公司是国内较早以开设“大卖场

＋

百货店”组合构建购物中心的零售企业，在与国营百货公司长期正面

竞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单纯的超市相比，“大卖场

＋

百货店”组合使得消费者可以“一次购足”所

需商品，吸引追求品质、时尚的顾客群体。 百货业态与超市业态互相补充，有利于公司占领区域市场中的商

业制高点，实现多业态发展，确立在特定区域的领先地位。

④

传统零售与电子商务积极融合

受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扩张等影响，零售业态结构、经营模式乃至整体格局都出现了新的调整变化，为

此，公司积极从传统零售向与电子商务融合转变，与阿里巴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以

Ｂ２Ｂ

为电子商务战略

的突破口，打造

Ｏ２Ｏ

商业模式和消费者心智，同时在

Ｂ２Ｃ

方面将继续与阿里巴巴或其他同类型互联网企业

合作，以完善公司的电子商务产业布局，做大做强电子商务产业，促进公司传统零售与电子商务的全面融

合。

⑤

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和权力界定清晰，避免了许多民营企

业创始合伙人之间的冲突和震荡，使管理团队得以长期稳定，并且养成了系统的经理人文化。

（

５

）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规划

公司将坚持规范化经营、精细化管理，充分利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优势，不断提升公司的内部管理能

力，实现在规范中稳步成长，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公司将坚持以大卖场为主，综合超市、百货为辅的业态发展策略，自行开设新店与收购并重的扩张策

略。

公司将坚持区域集中化原则，做透、做大海峡西岸零售市场，在确保区域龙头地位的同时，逐步进行跨

区域发展，成为国内最有竞争力的跨区域经营连锁企业之一。

公司将积极从传统零售向与电子商务融合转变，以

Ｂ２Ｂ

为电子商务战略的突破口，打造

Ｏ２Ｏ

商业模式

和消费者心智，加大

Ｂ２Ｃ

合作与投资力度，以完善公司的电子商务产业布局，做大做强电子商务产业，促进

公司传统零售与电子商务的全面融合。

（

６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经营计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计划为：主营业务收入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力争实现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拟新增

１０

家连锁门店。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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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上午

在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

送达。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８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周文贵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黄建忠先生、戴亦一先生、张白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述职报告》，并

将在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三、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四、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１３－９

号《审计报告》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合并报

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３６

，

２７８

，

１０９．１５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１２３

，

３０８

，

０１１．６６

元。

２０１３

年内，公司支付普通股股息

３２

，

４９０

，

１１８．４６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４２６

，

５５３

，

７７４．２１

元，报告期末

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２７０

，

７５５

，

６４４．０９

元。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出现较大亏损，而

２０１４

年公司经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日常经营和新开门店

的资金需求较大，资金相对紧张。为了保障公司的持续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结合目前公司经营的实际情

况，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将留存公司作为营

运资金，用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在以后年度回报投资者。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预案表示同意。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迅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

见》。

六、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审计费用拟定为

７２

万

元。

七、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说明及

２０１４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时，关联董事龚严冰先生、陈耿生先生进行了回避，并放弃表决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说明及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八、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九、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３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３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十一、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经营与发展需要，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将经营范围进行相应变更。本次经营范围变更后公

司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根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相关规定，现对公司经

营范围做如下变更：

公司原经营范围：

１

、批发零售百货、纺织品、仪器仪表、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化学品）、电

子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商场销售）；

２

、收购农副产品（不含粮食、种子）；

３

、商务咨询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

公司新经营范围：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糕点、糖果及糖批发；肉、禽、蛋及水产品批发；调味品批发

（不包括盐的批发）；保健食品批发；酒、饮料及茶叶批发；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其他散装食品批发；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图书批发；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中药批发；粮食收购与经营；百货零售；

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

发；灯具、装饰物品批发；家用电器批发；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不含弩）；首饰、工艺品及收藏

品批发（不含文物）；其他文化用品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建筑装饰业；商务信息咨询。

因公司经营范围发生变化，需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原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１

、批发零售百货、纺织品、仪器仪表、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化

工（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商场销售）；

２

、收购农

副产品（不含粮食、种子）；

３

、商务咨询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

现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糕点、糖果及糖批发；肉、禽、蛋及水

产品批发；调味品批发（不包括盐的批发）；保健食品批发；酒、饮料及茶叶批发；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其他

散装食品批发；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图书批发；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中药批发；粮食收

购与经营；百货零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厨房、卫生

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灯具、装饰物品批发；家用电器批发；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不含

弩）；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含文物）；其他文化用品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建筑装饰业；商务信息

咨询。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因经营范围变更

引起的工商变更相关事宜。

十二、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制度〉的议案》。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制度》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十三、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

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的详细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第二、三、四、五、六、十、十一等七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4-009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上午

在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

送达。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付小珍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董事会

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１３－９

号《审计报告》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合并报

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３６

，

２７８

，

１０９．１５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１２３

，

３０８

，

０１１．６６

元。

２０１３

年内，公司支付普通股股息

３２

，

４９０

，

１１８．４６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４２６

，

５５３

，

７７４．２１

元，报告期末

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２７０

，

７５５

，

６４４．０９

元。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出现较大亏损，而

２０１４

年公司经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日常经营和新开门店

的资金需求较大，资金相对紧张。 为了保障公司的持续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结合目前公司经营的实际

情况，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将留存公司作为

营运资金，用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在以后年度回报投资者。

五、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经核查， 监事会认为： 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较为全面、客观、公正的反映了公司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六、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３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３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七、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八、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以上第一、二、三、四、七和八等六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4-011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说明

及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结合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情况，现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进行说明，并对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情况进行预计。

一、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关联交易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

二、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关联交易事项内容 关联人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交易金

额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发生金

额

１

房屋租赁 福建新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

，

２４５

，

９９９．８４ ２

，

４１９

，

６１２．９０

２

房屋租赁

福建新华都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３

，

４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４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物业管理服务

福州海悦酒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３５１

，

８００．１６ ３２２

，

０１２．２６

合计

／ ／ ８

，

０５３

，

８００ ６

，

１９７

，

６２５．１６

（二）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指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州新华都综合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新华都”）与

福建新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房地产”）之间发生的常年房屋租用业务；福州新华都与

福建新华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管理”）之间发生的常年房屋租用业务；公司及福州新华都

与福州海悦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悦物业”）之间发生的物业管理服务。

（三）关联方介绍

１

、新华都房地产

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原名华福大酒店有限公司，注册号

３５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１８０５６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６００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陈发树，公司住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福大酒店裙房六楼。 主营

业务：在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１６２

号规划范围内建造、销售、出租写字楼、商场及住宅等商品房。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集团”）持有新华都房地产

５１％

股权，新华都房地产为

新华都集团控股子公司。

２

、新华都管理

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曾用名福州华都百货有限公司、 福建新华都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６６４７８

，注册资本

２

，

６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

，

６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志勇，公司住所福州市鼓楼区

东街

８

号利达大厦

４

层。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物业管理、企业经营管理。

新华都集团持有新华都管理

１００％

股权，新华都管理为新华都集团全资子公司。

３

、海悦物业

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注册号

３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８７２９９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５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

黄履端，公司住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１６２

号六层。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

陈发树先生持有海悦物业

９５％

股权，陈发树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海悦物业是陈发树先生控制的

企业。

４

、福州新华都

福州新华都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原名福州新华都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号为

３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２５８３８

，注册资本

８

，

８１６

万元，实收资本

８

，

８１６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志勇，公司住所福州市鼓楼区

五四路

１６２

号。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大卖场、综合超市及百货的经营。

福州新华都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定价政策、依据及相关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房屋租赁的价格比照新华都房地产其他租户租赁价格定价；物

业费根据海悦物业向物业业主或租户按统一标准收取。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正常业务开展以及管理工

作协调的需要，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4-012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向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６

，

４２６

，

５１７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２．５２

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４４０

，

１２３

，

５６６．３２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连锁超市及

百货发展项目”。

一、“连锁超市及百货发展项目”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计划以租赁店面的方式，在福建省内的福州、泉州、厦门、漳州、

龙岩、三明、宁德、南平等

８

个城市，以及广东省汕头市、贵州省贵阳市、贵州省遵义市发展

３８

家连锁超市和

３

家百货，新增租赁面积约

３５

万㎡，项目完成后预计新增年营业收入约

３１

亿元（含税）。 由于受宏观经济影

响和经济形势变化等原因，部分房地产企业无法按时交付物业，为充分发挥资金优势，有效提升公司市场竞

争力，扩大市场份额，公司拟根据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开部分门店作适当变更。 具体如下：

１

、原拟使用资金

１

，

６１５

万元新开设遵义市延安店（超市，面积

１２

，

０００

㎡），因原物业无法交付，现以龙岩

连城的物业项目进行替换，变更为使用资金

１

，

６３２

万元开设龙岩连城阳光新都店（超市，面积

１０

，

７０２

㎡）。

２

、原拟使用资金

２

，

００３

万元新开设贵州省遵义百货店（百货，面积

１４

，

０００

㎡），因原物业无法交付，现以

南昌、龙岩的物业项目进行替换，变更为使用资金

１

，

８９６

万元开设南昌金沙店（超市，面积

１４

，

２７２

㎡）、使用

资金

１１６３

万元开设龙岩莲峰店（超市，面积

４

，

４００

㎡）。

３

、原拟使用资金

１

，

３４１

万元新开设贵州省遵义店（超市，面积

１０

，

０００

㎡），因原物业无法交付，现以厦门

的物业项目进行替换，变更为使用资金

１

，

９３７

万元开设厦门新阳店（超市，面积

１５

，

１６０

㎡）。

４

、原拟使用资金

１

，

０１４

万元新开设贵阳市延安店（超市，面积

７

，

５００

㎡），因原物业无法交付，现以三明、

泉州的物业项目进行替换，变更为使用资金

１

，

１００

万元开设三明将乐店（超市，面积

８

，

１００

㎡）、使用资金

６５８

万元开设泉州池店店（超市，面积

６

，

７６８

㎡）。

５

、原拟使用资金

６６７

万元新开设贵阳市金阳店（超市，面积

５

，

０００

㎡），因原物业无法交付，现以宁德的

物业项目进行替换，变更为使用资金

７１２

万元开设宁德福安店（超市，面积

６

，

０２９

㎡）。

财务效益分析：财务内部报酬率

１２．９７％

，投资回收期

５．１６

年。

本次变更后连锁超市及百货发展项目投资规模较原计划增加了约

２

，

４５８

万元，公司将根据门店发展战

略，按照时间先后合理安排募集资金的使用，资金不足将用自有资金补足。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黄建忠先生、戴亦一先生、张白先生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

次对“连锁超市及百货发展项目”部分门店的相应变更，并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实际用途，不影响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连锁超市及百货发展项目”部分门店的相应变更，并没有改变募集资

金的实际用途，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同意公司作以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四、保荐机构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修订）等规定，就公司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作适当变更的

有关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鉴于受宏观经济影响和经济形势变化、部分房地产企业无法按时交付物业等原因，公司根据实际情况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开部分门店作适当变更。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履行了公司投资决策的相关程

序，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并将通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且监事会、全体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的项目仍为公司主业。 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较原

计划增加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外，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五、备查文件

１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２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３

、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

４

、 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保荐意

见。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4-013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凡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需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四、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五、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

持有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福州市鼓楼区福新路

２８

号阳光城

３

期四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７２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８２

邮编：

３５０００３

联系人：龚严冰、戴文增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并

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请在相关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８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对任何上述议案的表决未作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票表决。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单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额：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及照此格式的签名件均为有效。 ）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4-01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办 2013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办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取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加本次说明会。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文贵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龚严冰先生，独立董事张白先

生，财务总监李青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

2014年4月1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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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2� � �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8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科研项目

荣获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科研项目

"

高回收率、高品位氯化钾生

产集成技术

"

和

"

利用含钾废盐制取钾石盐建设

10

万吨

/

年精致氯化钾工艺研究

"

近日分别获

得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三等奖， 获奖编号分别为：

2013-KJJB-1-01-D01

，

2013-

KJJB-3-15-D01

。 具体内容如下：

一、 高回收率、高品位氯化钾生产集成技术

该技术以反浮选

-

冷结晶工艺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了反浮选冷结晶工艺规模化、连续

稳定生产氯化钾

98%

产品；实现了以需求定品位，工艺实现自主控制；实现了回收率越高，产

品品位就越高，生产产量就越高，达到

"

产品高品位、流程高回收率、装置高产量

"

一体化。该技

术成果自

2010

年开始应用，

2012

年整体应用，多年来运行稳定，氯化钾回收率从

55%

提高到

63%

，使公司百万吨钾肥装置年节约氯化钾资源量

16.6

万吨（以年产

100

万吨平均品位氯化

钾

95%

，水份

2%

产品计）。

二、 利用含钾废盐制取钾石盐建设

10

万吨

/

年精致氯化钾工艺研究

该项目以钾肥生产中排放的含钾废盐和钠盐池中沉积的含钾废盐为研究对象， 通过原

地池浸溶钾和尾矿溶钾、热溶、真空结晶等技术，利用该技术公司建成了年产

10

万吨精制氯

化钾热溶示范装置， 该装置于

2011

年

12

月建成并投入试生产，

2013

年生产氯化钾

80214

吨，同时每年处理含钾废盐

300

万吨以上，节约清理费用

1000

多万元，经济效益良好。

上述获奖的技术是公司钾肥行业技术。 奖项的获得体现了公司在氯化钾行业技术实力

和自主创新方面具有领先性，不仅提高了

"

盐桥

"

牌氯化钾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科技成果的推

广和应用也推动了钾肥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0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3 年度及 2014 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披露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了让广大投

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13

年度及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情况， 公司将举行网上及现场业绩说

明会，具体安排如下：

网上业绩说明会

公司

2013

年度及

2014

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基本情况如下：

（一）网上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

10:00-12:00

（二）网上会议召开方式：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三）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秦英林先生，董事、副总经理曹治年先生，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张春武先生，财务负责人钱小鹏先生，独立董事马闯先生，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

荐代表人申孝亮先生等。

现场业绩说明会

公司

2013

年度及

2014

年第一季度现场业绩说明会，基本情况如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

10:00-12: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灌涨镇商圣苑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秦英林先生，董事、副总经理曹治年先生，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张春武先生，财务负责人钱小鹏先生，独立董事马闯先生，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

荐代表人申孝亮先生等。

请需要来公司进行现场交流的投资者在现场会议召开前

2

个工作日与公司证券部联系，

证券部统一进行接待登记。

联系人：曹芳、李秋鹤

电 话：

0377-65239559

传 真：

0377-65239559

邮 箱：

myzqb@mu-yuan.com

请来访个人投资者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要求投资者签

署相关《承诺书》并复印身份证，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以上内容，如有变动，公司将另行公告。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证券代码：000833� � � �公告编号：2014－017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

券简称：贵糖股份，证券代码：

000833

）自

2014

年

4

月

11

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即最晚将在

2014

年

5

月

10

日前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

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

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14

年

5

月

10

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证券

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若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在

上述期限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 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

组公告并股票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

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公司预计将在停牌期满前五

个交易日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披露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


